屏東縣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展－「藝文活動評論小組」設置方案
屏府教社字第1010013554號函發布
1、 依據：依據本府文化處100年12月20日(星期二)召開之「屏東縣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」第五次工作籌備會議決議辦理。
2、 目的：
1、 增加本縣民眾與學生參與藝文欣賞動機，促進文化水準提升。

2、 藉由校園與家庭融入，鼓勵本縣民眾與學子積極參與藝文表演。

3、 以教學專業與親子角度挑選事宜學子觀賞之節目，並能結合校園教學課程、家庭休閒活動，裨益學習效果與家庭功能高度發揮。
3、 期程：發布時正式執行，小組成員一年一聘，為無給職。
4、 對象：凡設籍於本縣，年滿二十歲，不限職業，對藝文活動具有高度熱忱，並積極參與縣內外各項藝文活動者均可報名；因本案係為促進學子參與藝文節目欣賞，特別鼓勵家長參與。
5、 遴選方式： 
1、 報名分為以下二種方式：

(1) 由學校推薦送件方式：本方式限定參與遴選者身份為該校家長、教職員，請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一）後經由學校核章並撰寫推薦意見後，免備文送出。

(2) 自行報名方式：非學校家長或教職員，但對藝文活動具高度熱忱者，請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一）後檢附相關資料送出。
2、 遴選：由本府邀集相關人員（文化處、教育處）進行書面審查，並以公文函文檢送遴選結果。
6、 小組工作：

1、 演出前推薦文：小組成員應協助檢視本府文化處所預計安排演出之藝文活動，挑選適宜學子觀看之節目3-4場次，參考自身經驗或相關資料撰寫演出前推薦文（各場次1篇，附件二）。

2、 演出後評論文：小組成員應協助檢視本府文化處所預計安排演出之藝文活動，選定3-4場次節目實際到場觀看演出（免費入場），並於演出後一周內繳交演出評論文章（各場次1篇，附件三）。

3、 參與會議：不定期召開相關會議，參與會議者若為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將由本府核予公假參加，不克出席者亦可以e-mail表達意見。
7、 獎勵方式：

1、 小組成員積極完成演出前推薦文與演出後評論文者（至少各3篇），可自由選取2場次兩廳院售票系統節目入場券（每1場次限4張票券，每人每場次限領1張），惟欣賞節目所需之交通食宿等相關費用需自負。

2、 以一年為考核機制，積極完成本案之小組成員頒發本府獎狀以玆鼓勵。

8、 預期效益：

1、 協助本府規劃優質且適合本縣民眾觀賞之節目，提升本縣藝文水準。

2、 藉由小組成員之推薦文，提供學校結合藝文表演規劃相關課程活動。

3、 透過小組成員之評論文，作為本府節目規劃與行政安排之參考依據。

9、 本案經  縣長同意後發布實施。
屏東縣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展－「藝文活動評論小組」報名表

	姓名
	
	（請黏貼照片）

	性別
	
	

	生日
	
	

	服務單位/職稱
	/
	最高學歷
	

	藝文興趣類別
	□音樂  □戲劇  □舞蹈  □其他 （請說明）      

	身份

（請勾選）
	□家長  □教師 □其他
	e-mail
	

	地址
	（郵遞區號）

	藝文

節目

欣賞

心得
	（請簡述  台端最近到藝文演出場所欣賞的一場演出心得）
1.時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 )    午   時   分
2.地點：     縣/市         廳/堂/
3.節目名稱 ：【      】


	學校推薦意見

(自行送件免填)
	


＊學校推薦送件請加填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，並請於報名表核章。

屏東縣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展－「藝文活動評論小組」推薦文

	姓名
	
	e-mail
	

	電話
	
	推薦次數
	□第1次 □第2次 □第3次

	節目時間
	年   月   日   時:  分
	節目類別
	□音樂 □舞蹈 □戲劇 □其他

	演出地點
	
	主辦單位
	

	節目名稱
	
	演出單位
	

	推薦評論
	

	相關建議
	


請將推薦文與相關資料逕寄a270021@oa.pthg.gov.tw，謝謝您！


屏東縣藝術與教育結合推展－「藝文活動評論小組」評論文

	姓名
	
	e-mail
	

	電話
	
	評論次數
	□第1次 □第2次 □第3次

	節目時間
	年   月   日   時:  分
	節目類別
	□音樂 □舞蹈 □戲劇 □其他

	演出地點
	
	主辦單位
	

	節目名稱
	
	演出單位
	

	演出評論
	

	相關建議
	


請將推薦文與相關資料逕寄a270021@oa.pthg.gov.tw，謝謝您！
附件一








附件三








附件一











